
 

(附件 1)        「臺南市南台南站副都心區段徵收工程」等 24條新(擴)開闢道路擬道路命名一覽表 

案
別  

編
號 道路編號 長度 

(公尺) 
道路寬度
(公尺) 道路起點 道路訖點 

道路命 
名條件 

道路所處位
置里別 

擬道路命 
名名稱 道路命名名稱理由說明 備   註 

第
一
案 

1 EG-38-8M 197.87 8  
南自

EG-37-15M交
界處起 

北至中華東路
三段 377巷交

界處止 
街 崇明里 巴克禮路 

符合「臺南市道路命名及
門牌編釘自治條例」第六
條第一項第 2、3款之規定 

EG-38-8M
、
EG-39-15M
2條道路予
以合併道
路命名 

2 EG-39-15M 235.63 15  
南自 3-36-24M

交界處起 

北至
EG-37-15M交

界處止 
路 崇明里 巴克禮路 

第
二
案 

3 EG-44-15M 416.49 15 
南自

EG-48-15M交
界處起 

北至 2-24-30M
（生產路）交

界處止 
路 東智里 

崇聖路 
一段 

符合「臺南市道路命名及
門牌編釘自治條例」第六
條第一項第 2款之規定 

 4 EG-43-15M 372.42 15 
南自 2-24-30M
（生產路）交

界處起 

北至 3-63-24M
交界處止 

路 崇明里 
崇聖路 
二段 

5 EG-41-15M 273.18 15 
南自 3-63-24M

交界處起 

北至
EG-37-15M交

界處止 
路 崇明里 

崇聖路 
二段 

第
三
案 

6 EG-45-8M 470.87 8  
南自

EG-48-15M交
界處起 

北至 2-24-30M
（生產路）交

界處止 
街 東智里 

崇慶街 
一段 符合「臺南市道路命名及

門牌編釘自治條例」第六
條第一項第 3款之規定 

道路
EG-45-8M
及公道
14-8M，2
條予以合
併道路命
名 

7 公道 14-8M 652.55 8  
南自 2-24-30M
（生產路）交

界處起 

北至
EG-37-15M交

界處止 
街 崇明里 

崇慶街 
二段 

第
四
案 
 

8 EG-48-15M 248.29 15 
東自

EG-44-15M交
界處起 

西至 EG-45-8M
交界處止 

路 東智里 崇賢一路 

符合「臺南市道路命名及
門牌編釘自治條例」第六
條第一項第 2款之規定 

 

9 EG-47-15M 259.28 15 
東自

EG-44-15M交
界處起 

西至 EG-45-8M
交界處止 

路 東智里 崇賢二路 

10 EG-46-15M 256.61 15 
東自

EG-44-15M交
界處起 

西至 EG-45-8M
交界處止 

路 東智里 崇賢三路 

11 EG-42-15M 228.38 15 
東自

EG-43-15M交
界處起 

西至公道
14-8M交界處

止 
路 崇明里 崇賢五路 

12 EG-40-15M 399.91 15 
東自

EG-39-15M交
界處起 

西至公道
14-8M交界處

止 
路 崇明里 崇賢六路 

13 EG-37-15M 391.55 15 
東自

EG-39-15M交
界處起 

西至公道
14-8M交界處

止 
路 崇明里 崇賢七路 

第
五
案 

14 3-63-24M 804.82 24 
東自崇明路交

界處起 

西至公道
14-8M交界處

止 
路 崇明里 崇興路 

符合「臺南市道路命名及
門牌編釘自治條例」第六
條第一項第 2款之規定 

 

第
六
案 

15 EG-49-15M 148.72 15 
東自崇明路交

界處起 

西至
EG-50-15M交

界處止 
路 崇明里 

崇正路 
符合「臺南市道路命名及
門牌編釘自治條例」第六
條第一項第 2款之規定 

EG-49-15M
及
EG-50-15M
2條予以合
併道路命
名 

16 EG-50-15M 192.96 15 
南自 2-24-30M
（生產路）交

界處起 

北至
EG-49-15M交

界處止 
路 崇明里 

第
七
案 

17 EG-54-10M 280.67 10 
南自

EG-58-10M交
界處起 

北至
EG-53-10M交

界處止 
街 東智里 崇元一街 

符合「臺南市道路命名及
門牌編釘自治條例」第六
條第一項第 3款之規定 

 

18 EG-51-10M 369.28 10 
南自

EG-58-10M交
界處起 

北至 2-24-30M
（生產路）交

界處止 
街 東智里 崇元二街 

符合「臺南市道路命名及
門牌編釘自治條例」第六
條第一項第 3款之規定 

 

第
八
案 

19 EG-58-10M 229.62 10 
東自崇德路交

界處起 

西至
EG-51-10M交

界處止 
街 東智里 崇吉一街 

符合「臺南市道路命名及
門牌編釘自治條例」第六
條第一項第 3款之規定 

 

20 EG-57-8M 166.79 10 
東自

EG-54-10M交
界處起 

西至
EG-51-10M交

界處止 
街 東智里 崇吉二街 

21 EG-56-10M 228.07 10 
東自崇德路交

界處起 

西至
EG-51-10M交

界處止 
街 東智里 崇吉三街 

22 EG-55-8M 169.36 10 
東自

EG-54-10M交
界處起 

西至
EG-51-10M交

界處止 
街 東智里 崇吉五街 

23 EG-53-10M 230.70 10 
東自崇德路交

界處起 

西至
EG-51-10M交

界處止 
街 東智里 崇吉六街 

第
九
案 

24 2-24-30M 1,113 30 
東自崇德路交

界處起 
西至 EG-45-8M

交界處止 
大道 
或路 

崇明里與東
智里交界 

生產路 
原生產路道路擴寬為

30M，擬沿用「生產路」道
路名稱不再另道路命名 

 



 

 


